
加拿大新移民租房平等 
衡量多伦多房屋租赁市场的歧视情况 

 
    房屋提供机构是否对加拿大的新移民提出过高的租房要求? 有孩子的新移民是否更难找到出租房屋? 房屋提
供机构是否倾向于将房屋出租给有工作– 即使是低工资的工作 – 的新移民，而不是拥有相同金额存款的新移
民家庭? 是否操明显南亚口音的人士比操英国口音的人士更难找到住处? 如果一对夫妇操中东口音会怎样? 
2012年，居所平等权利中心 (CERA) 通过电话进行了一项房屋出租歧视研究，以尝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加拿大新移民租房平等》以 CERA在 2009年做出的《对不起、已出租》 项目为基础，显示多伦多出
租房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公然与隐蔽性歧视情况。这项跟进研究针对多伦多全市 1000多间闲置公寓房调查房东
对新移民的电话询问所作出的回应，以便更好地明白寻找出租房的新移民所面临的各种歧视。 
 
我们如何开展该研究? 
 
        CERA创建四个形象，以根据新移民在加拿大的时间长短、收入来源 (工作收入及存款、或者只是存
款) 、及其家庭状况 (是否有孩子) 来测试其所遭遇的歧视。具有明显口音 (非洲、中东、东亚、南亚、英国以
及澳大利亚) 的志愿者以这些形象通过电话与房东交谈，而房东对这些人的租房询问所作出的反应将被记录下
来做成文件。 
 
        CERA选择以电话方式进行研究有若干原因。对于多数租房人士，打电话是联系房屋提供机构的第一
步，并且是有效的初次筛选。实际上，CERA的大部分客户反映他们在该初期阶段即遭遇歧视，意味着他们
从来没有能够实际看到想租赁的公寓房。另外，CERA想设计一个方法，以便加拿大不同地区的社区机构能
够进行复制。以电话方式进行的研究节省成本，是研究人士可以选用的方式。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每年，在多伦多受到房屋歧视影响的新移民数以万计。 
 

        我们的研究显示，根据《人权法》有关的标准例如种族/族裔、出生地、国籍、以及家庭状况而界定的歧
视现象普遍存在。我们估计最近来加的新移民中有 85-92%的人在租赁房屋过程中由于遭受歧视而面临
严重障碍。  
 

• 我们发现，几乎全部  的新移民预期租客被要求具备至少一个额外租房条件或者在租房时被直接拒
绝。  

• 我们发现新移民群体在寻找出租房方面面临相同劣势。虽然我们发现打电话询问租房的人士被告知的
具体租房条件不同，该人群整体面临的劣势效果相同。换句话说，受到歧视是所有新移民面临的问题

而没有具体针对性。  
 

o 我们发现很多没有孩子并且只靠存款生活的夫妻更可能被要求提供高额保证金、提前支付额外
租金、并且被要求提供担保人 (并无明确的业务原因)。 
 

o 我们发现操东亚或南亚口音的申请人更可能在租赁公寓时被直接拒绝。  
 

o 我们发现操非洲或中东口音的申请人更可能被要求提供担保人 (并无明确的业务原因)。  
 

o 我们发现操非洲、东亚、中东或南亚口音的申请人更可能被要求提供工作证明，被要求提供担
保人，并且与操英国或澳大利亚口音的申请人相比，更可能被视为不具备租赁资格。 

 
冰山一角? 
 



        这些数据本身已足以令人担忧。然而，如我们的 2009年报告《对不起，已出租》显示，这些数据可能
仅代表冰山之一角。由于这是电话调查，只调查寻找出租房过程中的第一步，而由于并不反映租房后来阶段

可能发生的歧视做法，所以有可能低估整体的歧视情况。  
 
        该项研究的结果与我们 每天在 CERA从客户听到的反映情况相符。根据我们的经验，房屋提供机构很少
直接对种族、肤色、族裔、出生地或国籍发表意见。所以，如果没有这项研究，则难以清楚地辨别许多新移

民在租房市场遭遇的许多歧视情况。  

歧视情况经常具有隐蔽性  
 

       安大略省的 《人权法》像其他省份和地区的人权立法一样，保护人们在申请以及保持出租房方面不受歧
视。具体而言，该法保护安大略省居民不因以下十六项个人特点或原因而受到歧视: 

 
• 种族 
• 肤色 
• 族裔 
• 祖籍 
• 出生地 
• 国籍 
• 家庭状况(有孩子) 
• 婚姻状况 
• 教派 (宗教) 

• 残疾，包括暂时性、永久性、外在残疾、非外在残
疾以及被理解为残疾 

• 性别，包括怀孕或哺乳 
• 性别身份 
• 性别表达 
• 性取向 
• 年龄 (包括 16或 17岁) 
• 正在领取公共援助，包括任何政府资助的收入计划 

 
 
         歧视是难以衡量的，而且我们知道它一般并不会被明确地表达。在
《对不起，已出租》中，我们发现，与种族、肤色、族裔及/或出生地有
关的歧视很少被公然表达，而是通过间接的说法和借口体现出来。   
 
       这项跟进研究确认，公然歧视的情况是少见的。相反，预期租客受
到隐蔽性的歧视 – 房东随意施加非法条件，例如过高的保证金、强制性
加拿大信用记录、以及必须提供担保人，而这些都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条件。 
 
      《人权法》规定，房屋提供机构 – 像任何其他商业机构一样 – 应在新移民到达加拿大之后照顾新移民的
特定需要。即使最近来到加拿大只是拒绝出租的部分原因，房东仍不得拒绝向最近登陆的新移民出租房屋。

尽管新移民身份并不是拒绝出租的唯一原因，拒绝出租仍然构成歧视。 此外，按照法律，房屋提供机构不得
仅仅因为申请人是新移民而可能没有加拿大信用或证明，或者因为他们靠存款而非工作收入生活而对其施加

额外的申请条件 (否则这些额外条件是合法的)。   
 
 
 
这项研究对您有何意义? 
 

        在这项研究中，房屋提供机构对租房人士施加的许多额外条件不仅不公平 – 这些条件是非法的。房东只
能根据非歧视性标准来作出出租决定。他们在作决定时不能只对特定的申请人施加额外的要求。他们也不能

将其决定建立在非法的条件之上。例如: 
 

• 根据安大略省《住宅租赁法》， 房东只能要求最多一个月的租金作为保证金: 他们要求更高金额的保
证金是非法的。  
 

 

 你需要 “2个月保证金以及预付 
5,000加元 –该金额在租期结束时
将返还给你 – 并且租期一年、另需
提供银行存款证明以及共同签名

人。” – 一个房屋提供机构的说法 
 



• 根据安大略省《人权法》， 房东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租房经历以及信用证明。然而，缺少在加拿大的
租房经历或信用证明不应被视为是不利条件。 
 

• 房东不得向申请人施加最低收入规定: 任何关于收入的询问应只是确保预期租客拥有足够的收入支付
租金。 房东不得要求租客要拥有一定的余款支付其他费用。 
 

• 虽然房东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人或共同签字人，这项条件必须 适用于全部租客，或者不是出于歧
视性原因而施加的条件。如果房东只对《人权法》所保护的群体中的人士（例如新移民）施加额外条

件，这将构成歧视。  
 
        这项研究显示，在整个多伦多市，每年多达 500,000的新移民在寻找公寓房时面临某种歧视。歧视阻碍
了他们试图接触到出租房，造成他们在找房过程中承受更大压力并须付出更多的精力- 并且减少了可供新移民
申请的出租房数量。  
 
今后…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对多伦多房屋出租歧视的性质与程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此次研究显示，政策制
定者显然需要对歧视现象展开讨论并制定策略以解决多伦多的租房危机。将来在处理无家可归以及缺乏住房

保障的策略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现实 – 即使存在闲置房屋 – 数以万计的弱势人士与家庭无法迈进那个门槛。 
 
建议 
 

1. 安大略省政府应该在全省各社区资助关于房屋出租歧视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由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
联合社区机构例如 CERA共同进行。  
 

2. 安大略省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并提供资助，以监测房屋出租歧视现象。该制度应该独立于正式的人
权程序但对其构成补充，并且应该包括:  

a. 持续地随机检查房屋提供机构的出租政策和做法，以确保他们遵守《人权法》 (可使用比较测
试法)  

b. 根据关于歧视的具体投诉而对特定目标展开检查  
c. 在全省分发每年房屋出租歧视报告，该报告还用于向联合国人权监测机构提交的报告  

 
3. 安大略省政府应该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确保加拿大的新移民能够求助于特定的维权支持机构来反对与
房屋出租有关的歧视。  
 

4. 安大略省政府应该向安省人权委员会以及社区机构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便向寻找出租房屋的人士、租
客、以及房屋提供机构进行人权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注重探讨本项研究中所显示的针对新移民的歧视

情况。 
 

关于 CERA 
 

CERA是一个慈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 1987年，宗旨是在房屋出租领域促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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